
湖北轻工技术学院实习实训教学管理条例

实习实训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对于促进理论联系实际、加强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加强实习实训

工作管理，特制定本条例。

一、 实习实训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1、帮助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增强职业观念和责任感。

2、学习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知识，端正职业态度，巩固所学知识，获取职

业技能。

（二）要求

1、了解社会或实习实训场所的一般情况，增加对本专业业务范围的感性认

识。

2、初步了解所学专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

3、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或社会、专业）实际问题的

初步能力。

4、熟悉职业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获得组织和管理生产、服务

的初步知识。

5、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理实一体化相结合的新途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6、虚心向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学习，培养热爱职业、热爱劳动的品德。

二、实习实训计划和课程标准

（一）根据培养计划要求，实习实训计划由教研室制订，填报实习实训教



学任务书，经二级学院（系）、部批准，报教务处备案后实施。各专业应按审定

后的实习实训计划执行。

（二）在执行实习实训计划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需更改实习实训时间，

变动实习实训地点，须书面说明原因，经二级学院（系）、部签字同意并报教务

处备案后实施，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

（三）实习实训课程标准是组织和检查实习实训的主要文件和依据。各专

业应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认真编写课程标准。

（四）为提高实习实训效果，教研室必须会同有关教师编写实习实训指导

书，详细说明实习实训要求和完成课程标准规定内容的办法，并于实习实训前

发给学生。

实习实训指导书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实习实训教学目的与任务

2、实习实训教学原理与方法

3、实习实训使用的仪器、设备、设施

4、实习实训准备工作与预习要求

5、实习实训注意事项

6、实习实训思考题

（五）在学生实习实训开始前，教研室应安排指导教师前往实习实训单位，

深入了解现场情况，熟悉工作任务，结合实习实训场所的具体条件，会同实习

实训单位有关人员拟定实施计划。其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业务指导、组

织管理、日程安排、安全保密、组织纪律等。

三、实习实训场所和方式



（一）选择实习实训场所应满足实习实训大纲要求并力求相对稳定，鼓励

各专业与实习实训单位长期挂钩，建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选

择实习实训场所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1、专业基本对口，能满足实习实训大纲的要求。

2、生产比较正常，技术、管理比较先进，对学生实习实训比较重视。

3、能选派出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具有较强指导能力的指导人员。

4、便于安排师生食宿。

5、就地就近，相对稳定。

（二）实习实训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实训场所实际，采取校内与校外、

省内与省外、实习与教学相结合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

1、可以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安排，也可以将班级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人数不

宜太少）分散进行，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予以选择。

2、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实习实训，都要满足大纲要求，保证实习实训质量。

3、对于分散进行实习实训的，二级学院（系）、部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

实习实训要求，绝不能放任自流。

（三）校外实习实训，学校应与实习实训单位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应包括

下列内容：

1、实习实训的内容

2、实习实训单位提供的条件

3、学生的纪律要求

4、经费

5、安全



6、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

四、实习实训指导教师

（一）实习实训领队教师原则上由教学经验丰富，对生产实际较为熟悉，

工作责任心强，有一定动手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讲师以上教师担任。对于

初次承担指导实习实训任务的教师，教研室应指定专人进行帮助。指导教师的

人数比例配备，按实际情况确定。

（二）教研室必须提前安排落实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

更换。因特殊原因确需更换的，须根据调、代课有关规定，经教研室书面申述

理由，二级学院（系）、部同意后方可更换。

（三）指导教师的职责

1、实习实训前要提前制订实习实训实施计划，作好一切准备。

2、按实习实训大纲要求，具体组织实施计划的落实工作，检查学生完成实

习实训的情况，与实习实训单位配合及时解决实习实训中的问题。

3、实习实训中，指导教师要加强指导，严格要求，组织好各种教学和参观

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深入实际实习实训，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各项实习实训任务。

4、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在指导实习实训期间应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全面关

心学主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健康，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保密教育，以防发

生事故。

5、不得擅自离开岗位从事其它工作，不得私自找人顶替指导，否则作为教

学事故处理。指导实习实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请假，应

经二级学院（系）、部教学负责人批准，并指派其他教师顶岗。

6、定期向实习实训单位领导汇报实习情况，争取对方的指导和帮助，注意



搞好厂校关系。

7、检查实习实训纪律执行情况，及时处理违纪问题。

8、指导学生写好实习实训报告，负责组织实习实训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

9、实习实训结束后写出实习实训工作总结并向所在二级学院（系）、部汇报。

（四）学生在实习实训期间违反纪律或犯有其它错误时，指导教师应及时

给予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影响极坏者，领队教师应及时进行妥善处理，直

至停止其实习实训，并将情况和意见及时向所在二级学院（系）、部报告。

五、实习实训的组织管理

实习实训教学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全院的实习实训教学在

主管院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具体组织管理工作，学院由教务处负责，二级学

院（系）、部由主管教学副院长负责，教研室由教研室主任负责。学院其他部门

应协同做好有关工作。各部门职责如下：

1、教务处职责

(1)审定二级学院（系）、部制订的年度实习实训计划，协调各单位联系的

实习实训场所，汇总实习实训计划。

(2)检查二级学院（系）、部实习实训的准备工作和实习实训计划执行情况。

(3)协调全院实习实训中的有关问题。

(4)检查实习实训质量，总结实习实训工作，组织实习实训经验交流。

2、二级学院（系）、部职责

(1)组织教研室制订当年的实习实训计划。

(2)会同专业教研室联系落实实习实训场所。

(3)审定实习实训带队指导教师。



(4)建立实习实训团队组织。

(5)检查实习实训的准备工作和实习实训计划执行情况。

(6)实习实训前进行组织动员工作。

(7)实习实训结束后，组织内部实习实训经验交流会。

(8)指导编写实习实训效益报告（内容包括：经费使用情况、取得的效果、

经验和建议）交教务处。

3、教研室和实习实训（技术）中心职责

(1)填报实习实训计划、实习实训教学任务书、实习实训成绩评定表。

(2)负责编写实习实训课程标准和实习实训指导书。

(3)选定实习实训场所。

(4)选派实习实训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

(5)做好实习实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6)参加实习实训的检查和总结工作。

六、学生实习实训守则

（一）服从带队教师的指挥。

（二）接受实习实训教师指导。

1、按实习实训课程标准、实习实训实施计划的要求和规定，严肃认真地

完成实习实训任务；

2、重视实习实训学习，做好实习实训笔记，按时完成实习实训思考题或

作业，写好实习实训报告并参加考核。

（三）尊重实习实训单位工作人员及其劳动，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协助

工厂或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四）不得缺席实习实训

1、因病因故不能参加实习实训者，要有医院证明或书面陈述报告，办理



请假手续。

2、实习实训期间请假，应经指导教师同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实习

实训单位，否则按旷课处理。

3、未参加实习实训或实习实训成绩不及格者需重修，否则不予毕业。

（五）实习实训期间不得迟到、早退或溜岗，不得参与同实习实训任务

无关的工作。

（六）遵守学校的安全规定和保密规定，遵守实习实训生活作息制度和纪

律规定。

（七）遵守实习实训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影响实习实训单位的生产

和工作，不得损坏实习实训单位的设施设备。自觉维护学校的形象，促迸学校

和实习实训单位的友好合作关系。

（八）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1、凡生产实习实训期间，请假时间超过全部实习实训时间的三分之一以

上者，或无故旷课三天以上者，其成绩以不及格论。

2、生产实习实训不及格不准补考，随下届学生重新进行生产实习实训。

3、实习实训不及格不准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随下届学生重新进

行实习实训，合格后，方可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七、实习实训课程的考核管理

（一）以职业技能鉴定的操作证书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课程考核

1、以是否取得相应工种职业技能操作证书为目的实习实训课程按其应

知、应会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根据在实习实训过程中的工作态度，参与积极

程度，应知、应会的掌握程度，给予最终的成绩评定。

2、成绩评定以不及格、及格、中、良、优五类评定。

（二）以取得某种技能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课程的考核

1、根据实习实训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进行考核。并根据在实习实训过



程中工作态度，参与积极程度，实习实训报告的完成情况，同时应注意实习实

训过程中创新思维的部分。

2、成绩评定以未通过、通过、良好、优秀四类评定。

（三）对于未通过者，必须重修。

八、附则

（一）本规定是实习实训教学宏观管理文件，二级学院（系）、部可结合专

业特色，制定实施细则，报教务处备案。

（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实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